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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从多家中小供应商处获悉，此前车企往往通过“链”与供应商结算，比如比亚

迪的“迪链”、长城汽车的“长城链”。而目前，车企正在逐步改变此类结算方式，转向电

汇、商业承兑汇票组合的结算方式，进一步缩短供应商回款周期。

“（我们）迪链确实不用了，合同都已经改了。这是（比亚迪）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开

票额大的供应商目前还是迪链。”一家供应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同时表示，长城链之前

也取消了。

有广东地区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告诉第一财经，在今年8月末已经收到了60天账期调整

后的第一笔电汇，且在相关供应合同中修改了结算方式。此前，“链”结算方式的回款周期

需要等待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早在2022年9月，国家能源局曾发布《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明确电网企业与发

电企业电费结算有关要求的通知》，通知要求：

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签订购售电合同未事先明确约定使用非现金结算支付的,应使用现

金结算支付,不得使用承兑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财务公司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

国内信用证,以及业务规则、业务形式、应用场景与票据类似的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企业自

设电子债务凭证工具延期支付。



电网企业如确需使用承兑汇票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延期支付电费的,应采取买方付息等方

式承担资金成本和兑付风险,由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明确支付条件。

这是首个行业监管部门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基于行业及场景应用的监管规定。

2024年7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0577号建议的答

复》时，就人大代表提出的重新启动财务公司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试点的建议进行回复，从

回复中可以看出，财务公司短期内回复“一头在外”试点似已无望！

金监总局认为：财务公司开展“一头在外”票据贴现和应收账款保理的延伸产业链金融

业务，实际是为企业集团外的交易对手提供融资服务，超出了财务公司服务集团及成员单位

的基本定位。据调查，在财务公司试点开展延伸产业链金融业务期间，有些大型企业集团依

托产业链优势地位，一方面将产业链上游企业的结算方式，由原来的现金结算改为财务公司

承兑汇票、商业汇票结算或者延期付款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集团所属财务公司提供的“一

头在外”票据贴现和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向上游企业收取融资利息，形成了一边故意占用上

游企业资金，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一边通过财务公司赚取资金利息，增加中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的“两头吃”问题，产生了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这是首个金融监管部门因“两头吃”对一类机构取缔业务范围的监管规定。

此前报道：目前已有监管机构对个别社会影响较大的核心企业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平台提

出更严监管要求，个别平台或将面临更改、压缩规模乃至其他更严重监管后果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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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十五五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利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工具损害中小企业利益，

加剧产业内卷的行为更会受到重点关注。今天稍早时分分，亦有媒体报道，某大型企业逐步

取消/放弃凭证业务。

根据上述规律，如个别行业因为凭证使用引起广泛不良社会影响，不排除监管进一步在

行业范围内进行从严监管。

这再一次反映了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供应链金融产品所面临的监管复杂性：在金融产品

一侧，虽然77号文对产品予以正名，自律监管框架也已建立。但在保障中小企业支付等方面，

也要接受其他部门的监管。

小供注意到，2020年以来，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已形成了机构监管、国资监管、行业监管、产

品监管的监管体系。

在机构监管方面，财务公司已被取消业务资格。随之而来的77号文及相关资料机构对供

应链信息服务机构、商业银行等开展该类业务予以明确规定。

在国资监管监管方面，自2021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曾针对中央企业开展应收账款电子



凭证业务出台多项政策，也曾在内部会议点名通报部分央企平台高息套利、高额收费等违反

保障中小企业支付相关规定。甚至国资委一度叫停央企对中小企业的非现金支付，但由于实

施难度较大，目前不了了之。

在行业监管方面，国家能源局对电力行业、工信等相关机构对汽车制造行业等的指导也

有多发。

在产品监管方面，77号文及自律监管规则已形成了对凭证开立、转让、融资、到期付款、中

登登记、清算等的系统管理。

回到核心企业平台，未来监管对核心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的监管将或将有大量注意力放在“

两头吃”及保障中小企业支付上面来，如果社会不良影响汹涌，不排除监管再次重拳出击。

进一步地，小供认为核心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开展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应当将平台

的确权功能与金融功能进一步隔离，核心企业要更加强调自己打造的是“保障中小企业支付

的确权平台”而非“金融平台”，强调自己打造的是集团内部公共服务平台而非“盈利平

台”....

在此基础上，核心企业搭建供应链金融平台最应该发挥的功能是：开放场景、共享数据。向

金融机构开放多元产业链业务场景，与金融机构共享多维产业场景数据，基于场景和数据，

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提供独立供应链金融服务（避免核心企业自己开展金融业务，产生瓜田李下

“两头吃”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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